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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1.项目背景。从1996年以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我国每年组织开展全国土地变更调查工作，以全面掌握全国土地利用年度变化情况，为国土资源管理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基础依据。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是“三调”基础上开展的首次年度变更调查，对于保持“三调”成果现势性、满足各项自然资源管理工作需要具有重大意义。
2.主要内容。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延续“三调”组织实施模式和数据更新机制。在“三调”统一时点调查成果基础上，以2020年度为周期，以2020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卫星遥感、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统筹利用现有资料，开展遥感监测，提取地类变化信息，结合有关专项监测及自然资源管理成果，制作调查底图，组织实地调查举证，全面掌握2020年度的地类、面积、属性及相关单独图层信息的变化情况，更新县级国土利用数据库，形成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继续采用“分阶段分层级”的质量管控机制，通过县级实地调查举证，省级、国家级核查，确保调查数据真实性。
3.实施情况。根据《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度全省国土变更调查经费预算工作的通知》（赣自然资办函〔2020〕325号）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我市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我市于2021年1月开始启动该项工作，项目总投资126.60万元，根据项目进度和合同约定，已拨付88.62万元。经过不懈努力，于2021年3月29日通过省级核查并上报国家复核，全面完成了工作任务。
（二）项目绩效目标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上级部署的工作任务。具体为在2021年底前通过省级核查并上报国家核查。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通过此次绩效评价清楚了解项目建设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项目建设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包含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评价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项目建设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合理性等均符合相关要求。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资金管理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组织实施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于2021年3月29日通过省级核查并上报国家核查，全面掌握了我市2020年度的地类、面积、属性及相关单独图层信息的变化情况，更新了国土利用数据库，形成了龙南市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四）项目效益情况
通过开展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全面细化和完善了我市土地利用基础数据，掌握了翔实准确的国土利用现状和自然资源变化情况，进一步完善了国土调查、监测和统计制度，实现成果信息化管理与共享，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空间规划编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控、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和统一确权登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设等各项工作的需要。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通过开展2020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主要心得体会如下：一要高度重视，确保人员；二是要强化制度，确保质量；二要落实资金，保障后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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